
公告编号：2018-014 

证券代码：837533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恒股份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北证券 

 

吉林省金恒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

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与马文英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北京金恒英豪科技有限

公司，注册地为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科苑路 18号 1幢 A3户型一

层 121室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000万元，根据公司章程，本公司出

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 70%，马文英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 30%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（一）》规定：“挂牌公司向全

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增资、新设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，不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但挂牌公司新设参股子公司或向参股子公司增资，若

达到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的标准，

则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”据此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公司《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》第 5条规定，投资金额在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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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净资产 30%以内，由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实施，2017年末经审计

的公司净资产为 55,146,145.15元，此次投资金额为 700万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

12.69%，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。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马文英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北京金恒英豪科技有限公司已

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追认并审议通过。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北京金恒英豪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年 6月 29日经北京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大兴分局予以登记，核发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110115MA01D76P02）。 

（六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二、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自然人 

姓名：马文英 

住所：北京市宣武区校场小六条 41号 

三、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

1、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：货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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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

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

2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北京金恒英豪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北京市大兴区经济开发区科苑路 18号 1幢 A3户型一层

121室 

经营范围：技术推广；企业管理；企业策划；软件开发；基础软

件服务；经济贸易咨询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公司及各投资人、股东的投资规模、方式和持股比例： 

投资人名称 
出资额或投资

金额 

出 资

方式 

认缴 /实

缴 

出 资 比 例

或 持 股 比

例 

吉林省金恒企业管理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7,000,000.00 货币 认缴 70.00% 

马文英 3,000,000.00 货币 认缴 30.00% 

 

（二） 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

吉林省金恒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马文英出资设立北京

金恒英豪科技有限公司，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吉林省金恒企

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700万元，持股比例 70%，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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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认缴出资额 300万元，持股比例 30%。 

四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无 

五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公司业务拓展需要，设立上述子公司 

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上述子公司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限

制或禁止的风险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

上述子公司的设立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吉林省金恒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

十四次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北京金恒英豪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

 

 

吉林省金恒企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8年 8月 23日 


